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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同意本章设计内容。 

十一、节能设计 

基本同意本章设计内容。 

十二、工程管理 

1.基本同意工程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设计内容，但建议

堤防管理任务落实到灵溪镇水管站。 

2.应按有关规程规范，合理划定的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

围，设置界桩、界牌。 

3.基本同意配置必要的工程管理设施，补充界桩、界牌、险

工牌、警示牌等设计内容。 

4.完善工程运行期管理的具体内容，细化工程运行期管理的

具体内容，补充防汛预案。 

5.补充工程建设管理设计内容，明确工程建设项目法人的组

建方案。 

6.进一步落实工程管理经费的来源渠道。 

7.应按照《江西省“河长制”实施方案》的有关要求，全面贯

彻落实河长制。坚决履行管、治、保“三位一体”职责，在有效提

升防汛应急能力的同时，加强河道管护，保障河流健康。 

十三、设计概算 

1.基本同意本工程投资概算的编制原则、依据及采用的定

额。 

2.基本同意本工程投资概算采用的工程类别为Ⅳ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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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同意人工工资执行“赣水建管字〔2019〕97 号文”文规定的

工资。 

4.基本同意投资估算编制的价格水平期为 2021 年 11 月，主

要材料限价执行赣水定字 2021 年下半年基价水平。 

5.核定工程投资概算 13133.03 万元。 

十四、经济评价 

1.基本同意经济评价的原则、采用的参数及评价方法。 

2.本项目过吗经济评价的指标符合要求，项目建设可行。 

3.补充完善资金筹措方案。 

十五其他 

1.补充永久占地使用权协议。 

2.补充房屋迁建协议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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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 

江西省主要支流治理上饶高铁试验区玉山水左岸 
（灵溪段）工程概算核定表 

单位：万元  

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上报 审核 增减（+、-） 

Ⅰ 工程部分 8519.29 8519.29 0.00  

  第一部分 建筑工程 6120.63 6120.63 0.00  

一 防洪堤工程 5560.01 5560.01 0.00  

二 建筑物工程 441.84 441.84 0.00  

三 下河台阶及埠头（12 座） 49.87 49.87 0.00  

四 其他建筑工程 68.91 68.91 0.00  

  第二部分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   

  第三部分 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 96.64 96.64 0.00  

  第四部分 施工临时工程 987.89 987.89 0.00  

一 施工导流工程 810.18 810.18 0.00  

二 施工排水 2 2 0.00  

三 交通工程 25 25 0.00  

四 房屋建筑工程 115.28 115.28 0.00  

五 其他临时工程 35.43 35.43 0.00  

  第五部分 独立费用 908.44 908.44 0.00  

一 建设管理费 178.05 178.05 0.00  

二 科研研究勘测设计费 427.33 427.33 0.00  

三 工程建设监理费 213.66 213.66 0.00  

四 其它 89.4 89.4 0.00  

 一至五部分投资合计 8113.61 8113.61 0.00  

 基本预备费 405.68 405.68 0.00  

 静态总投资 8519.29 8519.29 0.00  

 总投资 8519.29 8519.29 0.00  

Ⅱ 建设补偿和移民征地 4386.98 4386.98 0.00  

Ⅲ 水土保持工程 183.45 183.45 0.00  

Ⅳ 环境保护工程 43.31 43.31 0.00  

Ⅴ 工程投资总计 13133.03 13133.03 0.00  

 静态总投资 13133.03 13133.03 0.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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